
关于2022年全国省级临床检验中心同步开展“临床检验专业医疗质

量控制指标”室间质量评价的通知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质量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0号）以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关于印发麻醉等6个专业

质控（2015 版〉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5] 252号）”精神与要求， 2020年12

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三级医院评审标准（2020年版〉的通知（国卫

医发（2020) 26号〉， 将临床检验15项质量指标纳入到三级医院评审标准中。

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继续组织全国各省级临床检验中心同步开展2022

年临床检验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室间质量评价活动。同时要求临床实验室加强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的应用， 并利用实验室信息系统（LIS）和医院信息系统

CHIS）对质量控制指标进行内部监测。 自2022年起， 调查改为每年一次， 所

有指标要求回顾采集和统计一整年的数据， 本次调查要求回顾采集和统计2021

年一整年数据。

具体实施方案见附件 一 《2022年全国临床检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室间质量

评价活动安排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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